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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押金制度在中国废塑料回收中的应用分析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deposit system in 

waste plastic recycling in China
■王雨彤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7级硕士研究生

一、中国废塑料
回收处理现状

废塑料是指在民用、工业

等 用 途 中 使 用 过 且 最 终 淘 汰

或者替换下来的塑料制品的统

称。从2007年至今，中国陆续出

台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

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关于联

合开展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

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再

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的通知》

等文件，以解决废塑料急剧增

加引发的“白色污染”问题。然

而，从实施效果来看，由于具体

措施不够、回收技术不足和环

保理念不高，目前中国大部分

废塑料并未能得到有效回收，

往往仍采用填埋或焚烧的方式

进行处理，造成土壤、水质、大

气污染等严峻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押金制度在废塑
料回收领域的运用分析

环境押金制度是指按照规

定向购买具有潜在污染性产品

的消费者收取一定押金，当他们

把潜在污染物送至专门的回收

场所时即退还所收押金的制度。

从经济学和法理学角度来看，环

境押金制度的引入是中国改善

废塑料回收窘境、提升环境质量

和资源利用率的重要途径。

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经济

活动都会产生外部效应，且根据

对他人产生的影响积极与否，又

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

性。废塑料丢弃具有典型的外部

不经济性，不仅造成资源浪费，

还会引发环境问题。解决外部不

经济性的有效方式是将其内部

化，即要求生产者或消费者就其

污染行为给环境造成的外部不

经济性支付费用，通过经济诱导

遏制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潜在污

染行为。环境押金制度正是运用

押金诱导，督促消费者主动回收

废塑料，是抵御“白色污染”最为

经济的手段之一。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环境押

金制度实质体现了“污染者付

费”原则，符合法律的公平价值。

“污染者付费”原则强调污染责

任的直接承担，即污染环境所造

成的损失以及防治污染所支出

的费用均应由污染者承担，而不

应转嫁给政府、社会和第三方。

环境押金制度正是通过消费者

付费的方式来阻止违法或不当

处置废塑料的行为，引入该制度

不仅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还能

在控制废塑料污染和促进废塑

料回收中发挥明显效果，对中国

解决废塑料丢弃“追究难、治理

难”的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三、环境押金制度有效实
施的对策建议

首先，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明确法律依据。中国应当抓紧

制定《循环经济法》，在其中对

环境押金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确定环境押金制度的征收范

围、征收标准和管理方法。此

外，中国还应当加快《废塑料回

收管理办法》《环境押金管理

办法》等专项法律法规的立法

工作，彻底把采用环境押金制

度进行废塑料的回收纳入法制

化轨道。

其 次，夯 实 运 行 机 制，保

障环境押金制度的实施。一方

面，中国应当建立健全环境押

金制度的运营管理机制，如设

立环境押金基金、建立环境押

金制度信息登记制度等，确保

环境押金制度顺利实施；另一

方面，中国还应当建立多样化

的押金返还标准和废塑料回

收体系，保障废塑料得到有效

回收。

最后，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政府应

当从多方面加强对消费者关于

环保、循环回收、再利用等方面

的教育、宣传和沟通，从而减少

环境押金制度实施的阻力，为

其提供稳定的支持基础。  


